
法律视野

联邦邦邦邦贸易委易委易委易委员会会会会对误导性性性性“美国制造美国制造美国制造美国制造”声明声明声明声明处以有史以来最以有史以来最以有史以来最以有史以来最

严厉的的的的处罚
2024年2月8日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处以 200 万美元罚款，这是有史以来针
对“美国制造”欺骗性声明的最严厉处罚 

联邦贸易委员会发现，完全进口或使用显著进口材料的零件被不当

地标明“美国”作为原产地 

联邦贸易委员会还发现，在生产从美国转移到境外后，未更新显示

“美国制造”的包装设计 

2024 年 1 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在一份新闻稿中宣布，对久保田北

美公司处以 200 万美元的罚款，原因是其零件虚假标签为“美国制造”。联邦

贸易委员会表示，这是有史以来对“美国制造”案件处以的最严厉处罚。

根据美国司法部代表联邦贸易委员会申请的法院命令，久保田不仅必须支付

罚款，还必须进行合规监控、合规报告，并停止使用不合格且具有欺骗性的

“美国制造”标签。

自 2021 年法规发布以来，联邦贸易委员会涉及不合格“美国制造”声明的执
法活动呈上升趋势，这一历史性和解案件只是最新的示例。该法规使联邦贸
易委员会首次对此类违规行为进行民事罚款。该和解案件还提醒销售和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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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tc.gov/news-events/news/press-releases/2024/01/ftc-action-leads-2-million-penalty-against-kubota-false-made-usa-claims


产品的公司，无论是否作为进口商，都要保持警惕，务必确保不合格的“美国

制造”声明符合联邦贸易委员会严格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标准。

联邦邦邦邦贸易委易委易委易委员会案件的相关事会案件的相关事会案件的相关事会案件的相关事实 

根据其诉状，联邦贸易委员会在多年前就曾起诉久保田，当时该公司就某些

农业设备进行广告宣传并贴上“美国制造”标签，而实际上这些设备采用了显
著的进口零部件。近年来，联邦贸易委员会表示，它发现了更多违规行为，其

中该公司将“美国”标示为完全进口或采用大量进口材料的农业设备更换零件

的原产国。

联邦贸易委员会还发现，该公司在将生产从美国转移到境外后，未更新显示

“美国制造”的包装设计，并且在至少三年期间内屡次从事这些活动。

“美国制造美国制造美国制造美国制造”标签限制限制限制限制 

自 1997 年《美国原产地宣传执行政策声明》发布以来，联邦贸易委员会通常

采用“全部或几乎全部”标准来评估不合格的“美国制造”声明。在2021 年的一

项法规中，联邦贸易委员会禁止在标签上使用不合格的“美国制造”声明，除

非：1) 产品的最终组装或加工在美国进行，2) 产品的所有显著加工均在美国

进行，并且 3) 产品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成分或组件均在美国制造和在美国采

购。

联邦贸易委员会对于“全部或几乎全部”标准没有基于百分比的明确规则，这
意味着如果产品含有超过可忽略不计的外国成分，则美国原产成分含量较高

的产品可能无法满足“全部或几乎全部”标准。

联邦邦邦邦贸易委易委易委易委员会会会会执法法法法态势 

对于每项违反“美国制造”规则的行为，联邦贸易委员会可将其视为不公平或

欺骗性行为或做法，从而处以最高 50,120 美元的民事罚款。自 2021 年法规
发布以来，联邦贸易委员会已针对“美国制造”标签和市场营销采取了一系列

执法行动。之前的和解罚款金额从无罚款（结案信）到 100 万美元不等。

在2023 年 6 月的一项行动中，联邦贸易委员会对几家相关公司处以罚款，

这些公司涉嫌在通过公司网站和印刷材料销售的皮带、包袋、钱包和鞋子上

使用欺骗性且不合格的“美国制造”表述。在该执法行动中，联邦贸易委员会

与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合作，将完全进口的产品和在美国仅经过最低限度

组装的产品确定为欺骗性的“美国制造”产品。

为将来的法律合将来的法律合将来的法律合将来的法律合规进行行行行规划划划划

鉴于最新的历史性和解案件，预计联邦贸易委员会未来的罚款金额将随着执
法活动的增加而继续提高。联邦贸易委员会执法行动可能会以意想不到的方

式开始，例如竞争对手、前雇员或消费者及其代表向联邦贸易委员会提交匿

名举报。除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在联邦层面的执法外，某些问题可能会根据各

州的消费者保护法提出或同时处理，以此对“美国制造”声明提出质疑。

使用不合格“美国制造”标签的公司，无论是网上营销、产品标签或其他方面，

都可以通过该最新执法行动，主动采取措施并审查此类声明是否符合联邦贸
易委员会严格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标准。公司可能希望参考联邦贸易委员会

的资源以遵守“美国制造”标准。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与您合作的 Barnes & Thornburg 律师，或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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